
各款美國絲苗米 
泰国香来
澳洲絲苗

美國麒麟牌米王
特等靚絲苗

原價$19•50
大域價只售$14・95

一買二送一一

買二包美國麒:麟牌米王 
兔費贈送一包誤麟牌米王

本公司爲加西最大之食米入口公司，一向以薄利多銷爲宗旨 

「金牌冠軍絲苗，遠近馳名，銷量第一

.美國糯米友泰國米，五十磅庄及十磅庄及五磅庄，一律八折

.唯力即食麵，肉糟麵，炸醬麵，媽媽麵，香辣牛肉麵，紅燒 
牛肉麵，蟹王麵,一律八折•

最新運到：

澳洲金冠牌絲苗米王

.是澳洲米之極品顿夾滑請嘗試。

美 標準牌米王） 

品質第一，好煮好食，一 
粒粒靚，保證滿意• ：‘ 
原價$21。50
大減價只售$14，99

p7777rl,
'鼻

美國加州好景牌米王
上等靚絲苗

原價$19-99
大诚價只售$15。99

_一買一送一_ 

7一匹50磅庄美國
加州好景牌米王

电費贈送10j%純淨粟米油
3公升一罐

—買二送一—
★買兩包50磅庄美國標準牌米王

■免費贈送TOO%Pure粟米油3 
公升一罐•
★買一包送贈券一張，可於下•次買 
米時送油•

春季酬賓大贈送

扪國糧油有限公貢 
CHINA CEREALS &. OILS CORP. LTD.

239 E. Ha511ngs St., Van.： B.C. •

温哥華喜士定東街239號 電話：687-4204.

1給您的 BMW
3181/4門 由$25700起

3181 coupe 由$26,900起

92年3月底運到！數量有限
現已接受訂購

世界米彳 .

RICE WORLD®
100 GORE AVE. (Corner of Powell & Gog 

歌龍街1。0賛(有真大停車増)，

!大減價!
*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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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人 

一
尸
一 

線
路
推
銷
會
，重
慶 
長
江
現
有
的
十
五
艘 
長
江
三
峽
也
呈
前
所 
區
、市
的
幾
艘
主
要 
象
，包
括
嶺
南
地
區 

j
展
團
最
爲
熱
鬧
。
長
豪
華
輪
已
不
敷
需 
未
有
的
旺
勢
，長
江 
用
於
國
内
遊
客
的
遊 
著
名
書
法
家
、
國
内 

」

"
。

一 

山

方

江

海

外

旅

遊

公

司

的
 
要
。 

輪
船
公
司
客
運
上
已 
船
團
隊
訂
票
已
到
半
知
名
書
法
家
，還<) 

一

、

、 

十
五
條
豪
華
旅
遊
輪 

國
内
遊
客
旅
遊 
感
到
壓
力
，涪
陵
地 
月
之
後
。 

港 
、澳
、台
地
區
的
， 

卜
7
 41^61

一̂
"
*
^
^
^
L
l
r
0

以 
全
年
艙
位
都
被
中
國取 T- 多」上口目 -
m
b专 _一/ 2

卑木 
一
些
書
法
家
。 

岩

2

一
了
.
方

右

门

力

國

内

各

大

涉

外

旅

行

詹

力

形

在

白

慝

丛

建

大

开

工

硝

材
 

據
悉
，首
期
碑 

「二̂

典
|?

日"

東
南
亞
等
地 
管
國
内
外
傳
媒
多
次
雅̂8

旅5I

包

將向海内外征集碑文書法稿I5
A
8
0
資I?
 

「三
峽
工
程
要
上
馬 
的
遊
客
亦
逐
年
増 
聲
稱
三
峽
工
程
上
馬 
丁
。
度

靈

 

r
、l 
來
源
主
要
是
廣
州
市
一 

了
，
趕
快
去
旅
加
.
據
重
慶
市
旅
遊 
後

〃

■
卷

馬

(
廣
州
電)
以
均
收
入
。
要
求
撰
寫 
美
，
鼓
舞
時2
向 
幹
砕
衿
辞
咪
遗
粋
辞 

遊
」
。
受
這
一
心
態 
局
統
計
重
慶
去
年 
夔
門
依
舊
雄
」
，但 
譯
纔
稱
也
瞬
 
歌
頌
羊
城
、珠
江
、
的
詩
文
意
境
清
新
高 

彰
民
族
精
湾 
制
/

驟

飞
 

的
驅
使
，國
内
外
遊 
接
待
的
海
外
旅
遊
者 
國
際
國
内
遊
客
仍
争̂

的P
來s
,̂
沿
犷 
白
雲
山
、嵌
南
風
光 
雅
，詩
、詞
、情
皆 
書
法
稿
的
征
集
對 

客
近
來
纷
纷
湧
向
長 
有
百
分
之
七
十
乘
船 
先
恐
後
奔
往
三
峽
。

翳

諸
"

爲
主
題
的
廣
州
碑 
口

氐

 

江
，使
得
前
年
開
始 
遊
覽
長
江
三
峽
，人 

一
個
又 
一 個
旅
遊
團 

年
陋
 
林
，其
籌
建
工
作
正 
=
=
 
一-十 

的
長
江
三
峽
旅
遊
熱 
次
在
五
萬
以
上
。
其 
接
踵
而
至,
一
個
又 

幅

度

曲
 

今
春
再
度
升
温
。 

中
僅
長
江
海
外
旅
遊 

一
個
觀
光
團
訂
單
傳 
管
如
此
，仍
有
許
多

長
江
三
峽
風
光 
公
司
的
豪
華
輪
去
年 
真
過
來
，使
旅
遊
航 
旅M

因
訂
不
上
航 

舉
世
聞
名,
國
内
外 
便
接
待
三
萬
七
千
人
運
部
門
應
接
不
暇
。

tiif
fif

叶&
■
_
「

£« 

旅
遊
近
年
看
好
。
一 
次
，獲
得
了
一 
千
餘 
中
國
旅
行
社
不
久
前 
慶
市
旅
遊
局
已
向
有 

九
九
零
年
，
台
胞
興
萬
美
元
的
外
雁
收 
在
新
加
坡
舉
行
旅
遊 

枠 

起
三
峽
旅
遊
熱
。
在 
入
。
此
外
還
有
数
十 

偏
方H

窗 

長
江
上
刮
起
令
業
内 
萬
國
内
旅
遊
者
纷
至 A
口 

人
士
大
喜
過
望
的 
沓
來
。 

/

爲
主
題
的
廣
州
碑 

林
，其
籌
建
工
作
正 

= 

在
加
緊
進
行
，首
期

U
U

 U
U

 

U  

工
程
已
在
施
工
之 

哥

負

眞

騎

墨易 

中
，
預
計
三
年
内
完 

工
。糞
州
建
成
壑
史 

(
宜
昌
四
月
十 
路
和
三
峽
輸
變
電
系 
後
，目
前
正
着
手
興 

悠
久
「
守

壺

二

日

電
)
據
中
國
三 
統
工
程
等
一
批
前
期 
建
葛
洲
堵
至
三
斗
坪 

峽
工
程
開
發
總
公
司 
準
備
工
作
的
重
點
項 
的
二
百
二
十
千
伏
高 

1

一:
3

」

A

處
有
關
負
責
人
目
正
在
加
緊
修
建
。
壓
輸
電
線
路
基
礎
工 

国大-3
^1"

=

11«
小"
=

介
绍,
三
峽
工
程
的
承
担
輸
變
電
系
統
工 
程
和
一 
個
超
高
壓
變 

-

m

泉 
前
期
準
備
工
作
是
從 
作
的
葛
洲
塀
工
程
局 
電
所
工
程
，爲
三
峽 

萬
六
千1
百
平
方 

一
九
八
四
年
開
始
着 
在
三
峽
工
程
墉
區
成 
工
程
開
工
創
造
條 

(
香
港
電)
台 
法
一
尚
未
定
案
，該 
米
，/將
翻
室
内
置 
手
進
行
的
。
到
目
前 
功
地
架
設
了
跨
越
長 
件
。 

北
消
息
：
台
灣
省
新 
處
無
法
確
定
今
夏
的 
碑
、露
天
立
碑
及
摩 
爲
止
，
已
經
修
建
永 
江
的
高
壓
輸
電
線
之 

聞
處
將
於
今
夏
組
記 
記
者
訪
問
團
，是
否 
崖
碑
刻
結
合
，並
與
久
性
公
路
十
二
公 
9
尸JJ

1

目
 

者
團
赴
大
陸
訪
問
和 
安
排
拜
會
大
陸
的
新 
園
林
造
景
交
融
的
藝 
里
，供
水
管
道
十
三 歯百号̂
祥 

旅
遊
，如
果
成
行
‘
 

聞
機
構
，如
果
屆
時 
術
形
式
進
行
佈
局
‘
一
譯
 
供
電
線
価
六 

各 
-7
 

此
將
是
官
方
首
次
出 
無
法
訪
問
大
陸
相
關 
計
劃
置
碑
刻
、
石
刻 
十
二
么
里
和
通
訊
線 

散路多處堤方 

(
平
壤
四
月
十 
會
今
天
作
出
了
授
予 
面
率
新
聞
界
與
大
陸 
新
聞
機
構
的
話
，該 
五
百
件
，以
弘
揚
中 
路
七
十
五
公
里
，建 

4

4
 

三
日
電)
據
朝
鮮
中 
金
日
成
大
元
帥
稱
號 
同
業
接
觸
。 

處
將
按
一 
般
民
衆
前 
華
民
族
文
化
，增
添 
成
了
一
座
長
四
百
四 

(
廣
州
四
月
十
三 
查
，改
善
抗
洪
能
力 

央
廣
播
電
台
報
道
，
的
决
定
。 

台
灣
省
政
府
新 
往
大
陸
旅
遊
方
式
，
羊
城
文
化
歷
史
名
城 
十
六
米
、寬
十
一
米 
日
電)
廣
東
省
内
連 
不
足
的
路
基
、
橋 

朝
鮮
勞
動
黨
中
央
總 

决
定
叙
述
了
金 
聞
處
長
森
表
示
，該 
透
過
旅
行
出
安
排
行 
的
景
觀)
此
項
工
程 
的
永
久
性
公
路
大
橋 
日
大
雨
，韶
關
、樂 
隧
、牽
引
電
力
、通 

書
記
、國
家
主
席
金 
日
成
領
導
抗
日
武
裝 
處
安
排
省
政
記
者
前 
程
。 

列
爲
廣
州
市
重
點
文 
和
六
座
臨
時
碼
頭
。
昌
、英
德
等
地
區
的 
訊
信
號
等
運
輸
設
備 

日
成
今
天
被
授
予
大 
斗
争
和
朝
鮮
祖
國
解 
赴
大
陸
的
計
制
，曾 

據
悉
，有
關
訪 
化
建
設
弔
目
之
一
。 

此
外
，還
在
施
工
現 
鐵
路
沿
線
，已
發
生 
外
，還
成
立
了
防
洪 

元
帥
稱
號
。 

放
戰
争
的
經
歷
。决 
於
數
月
前
提
出
，當 
問
團
的
行
程
計
制
/ 

目
前
，征
集
碑 
場
建
成
了
八
萬
多
平 
大
小
塌
方
四
十
多 
搶
險
隊
，
應
付
萬 

朝
鮮
勞
動
黨
中 
定
説
，金
日
成
創
造 
時
知
情
的
行
政
院
陸 
有
，
十
二
天
的
華 
文
及
書
法
稿
工
作
已 
方
米
的
施
工
用
房
、
處
。 

一
。 

央
委
員
會
、勞
動
黨 
和
領
導
朝
鮮
革
命
武 
委
會
副
主
委
馬
英
九 
北
、東
北
團
，及
十 
在
海
内
外
進
行
。
碑 
職
工
住
宅
和
簡
易
生 

廣
州
鐵
路
局
對 

韶
關
、樂
昌
工 

中
央
軍
事
委
員
會
、
裝
力
量
，爲
朝
鮮
革 
並
未
反
對
。
不
過
， 

四
天
的
華
中
、華
南 
文
要
求
古
今
个
文
結 
活
、生
産
用
房
。 

防
洪
搶
險
工
作
準
備 
務
段
沿
線
各
工
區
還 

共
和
國
國
防
委
員 
命
建
立
了
不
朽
的
功 
由
於
新
聞
局
研
擬
的 
團
。 

合
，以
今
爲
主
，千 

目
前
，通
往
三 
充
足
。
在
沿
線
各
單 
規
定
，遇
有
大
雨
暴 

會
、中
央
人
民
委
員
勛
。 

「兩
岸
新
聞
交
流
辦 

年
以
上
歷
史
的
詩
詞 
斗
坪
大
塌
増
址
的
公 
位
，除
加
强
設
備
檢 
雨
，要
進
行
巡
道
。

«» 蹋齒
工

&§
5

省
- 

-  -  
一 

- 

一 

一-LA  Ai L t-xhr  "T  

灣新處組者訪陸
地
段
,
佔
地
面
積
一

擬記
聞

「台
風J

至
今
不 

今
春
的
種
種
跡

衰
。
同
時
，歐
美
、
象
更
令
人
欣
喜
，儘 

金日成被授予 

大元帥稱號

就

代

辦

自

灣

居

民

來

往

大

ISIS

行

證

 

看

港

中

國

19

行

社

負

責

人

答

記

者

間

請
簽
註
不
獲
批
准
，代
辦
簽
註
機
構
無
須 

説
明
原
因
。

問
：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
行 

證
》
及
入
境
大
陸
簽
註
何
時
開
始
受
理
？ 

答
：
自
今
年
五
月
一
日
開
始
，香
港 

中
國
旅
行
社
受
中
國
公
安
部
出
入
境
管
理 

局
委
托
，在
香
港
受
理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 

大
陸
通
行
證
》
及
入
境
大
陸
簽
註
的
申 

請
。
在
此
同
時
，台
灣
居
民
過
往
赴
大
陸 

所
申
請
的
旅
行
證
件(
即
《台
灣
同
胞
旅 

行
證
明
》)
原
則
上
將
不
再
發
出
。
已
領 

取
《台
灣
同
胞
旅
行
證
明
》
者
，在
其
有 

效
期
内
仍
然
可
以
繼
續
使
用
。
在
申
請 

《來
往
大
陸
通
行
證
》
期
間
，台
灣
居
民 

有
急
事
要
赴
大
陸
的
，仍
可
申
領
《台
灣 

同
胞
旅
行
證
明
》
。

問
：
甚
麽
情
形
下
可
以
申
請
辦
理
多 

次
入
出
境
有
效
簽
註
？

答
：
台
灣
居
民
因
在
大
陸
進
行
投 

資
'
貿
易
等
經
済
活
動
，或
因
其
他
事
務 

需
要
經
常
來
往
大
陸
的
，
可
以
先
申
請 

《來
往
大
陸
通
行
證
》
及
申
請
一 
次
有
效 

入
境
大
陸
簽
註
，待
入
境
大
陸
後
再
向
當 

地
公
安
機
關
出
入
境
管
理
部
門
申
請
辦
理 

多
次
有
效
簽
註
。

問
：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
行 

證
》
如
果
遺
失
，應
該
怎
麽
辦
？ 

答
：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
行 

證
》
如
果
是
在
大
陸
遺
失
，持
證
人
應
即 

向
當
地
公
安
機
關
報
告
，並
持
報
失
證
明

到
中
旅
社
申
請
補
發
，
如
果
是
在
境
外
遺 

失
，應
向
當
地
簽
署
報
失
，並
盡
快
向
原 

代
發
證
機
構
報
告
，申
請
補
發
，必
要
時 

須
提
供
報
失
證
明
文
件
。
經
查
核
真
實
後 

發
給
新
證
。.若
遺
失
的
證
件
過
後
又
找 

回
，持
證
人
應
盡
快
將
該
證
件
交
回
代
發 

證
機
構
。

問
：
申
領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 

行
證
》
後
，若
因
故
需
更
改
其
中
某
些
資 

料
，應
怎
麽
辦
？

答
：
台
灣
居
民
申
領
了
《來
往
大
陸 

通
行
證
》
後
，如
果
因
其
在
台
灣
更
改
個 

人
身
份
資
料
而
導
致
其
所
持
的
《來
往
大 

陸
通
行
證
》
内
記
録
的
資
料
與
台
灣
證
件 

不
相
符
合
，持
證
人
應
向
代
發
證
機
構
申 

請
换
發
。
申
請
時
除
須
按
申
領
《來
往
大 

陸
通
行
證
》
的
要
求
交
驗
有
關
證
件
資
料 

外
，還
須
提
交
台
灣
户
政
管
理
部
門
的
更 

改
證
明
書
正
本
，及
所
持
有
的
《來
往
大 

陸
通
行
證
》
，經
代
發
證
機
構
查
核
屬
實 

者
，
可
重
新
發
給
《
來
往
大
陸
通
行 

證
》
。問

：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
行 

證
》
有
效
期
内
，簽
註
頁
用
完
怎
麽
辦
？ 

在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
行
證
》 

五
年
有
效
期
内
，若
簽
註
頁
已
用
完
，持 

證
人
可
申
請
换
發
新
證
。爲
避
免
因
换
證 

需
時
而
産
生
不
便
，持
證
人
可
在
簽
註
頁 

尚
可
使
用
二
次
時
，提
前
向
代
發
證
機
構 

申
請
换
證
。

(
香
港
四
月
十
二
日
電) 
香
港
中
國 

旅
行
社
將
於
下
月
一
日
起
爲
台
灣
居
民
代 

辦
五
年
有
效
的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 

，行
證
》
，以
替
代
現
行
只
能
使
用
一 
次
的 

《台
灣
同
胞
旅
行
證
明
》
。
中
旅
社
負
責 

人
表
示
，新
證
件
的
申
請
手
續
原
則
上
須 

由
申
請
人
親
自
辦
理
，但
也
可
以
委
託
其 

他
港
台
旅
行
社
代
辦
。

由
於
消
息
傳
出
之
後
查
詢
者
甚
多
， 

中
旅
社
負
責
人
接
受
本
社
記
者
專
訪
時
就 

有
關
疑
問
提
供
了
詳
盡
的
資
料
。
以
下
是 

主
要
的
問
答
内
容
：

問.•
如
何
申
領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 

陸
通
行
證
》
？

答
：
台
灣
居
民
要
赴
大
陸
必
須
申
請 
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
行
證
》
，辦
證 

需
時
十
五
個
工
作
天
，證
件
有
效
期
爲
五 

年
。
申
請
人
須
交
驗
：
一
、
表
明
在
台
灣 

居
住
的
有
效
身
份
證
影
印
本
；
二
、出
入 

台
灣
地
區
證
照
正
本
及
其
影
印
本
，
三
、 

台
灣
户
籍
正
本.，四
、填
妥
的
申
請
表
； 

五
、
二
吋
脱
帽
正
面
近
照
一
式
二
張
。申 

領
《台
灣
居
民
來
往
大
陸
通
行
證
》
原
則 

上
須
由
本
人
辦
理
申
請
手
續
，本
人
確
不 

能
來
的
可
委
託
在
正
式
註
册
的
旅
行
社
代

辦
。

問
：
台
灣
居
民
領
取
《來
往
大
陸
通 

行
證
》
後
，需
履
行
哪
些
手
續
方
可
入
境 

大
陸
？答

：
台
灣
居
民
領
取
《來
往
大
陸
通 

行
證
》
後
，每
次
赴
大
陸
前
均
須
辦
理
入 

境
大
陸
簽
註
方
可
入
境
。
簽
註
分
一 
次
入 

出
境
有
效
和
多
次
入
出
境
有
效
兩
種
，
一 

次
有
效
簽
註
可
到
中
旅
社
申
請
，需
時 
一 

個
工
作
天
，有
效
期
不
超
過
三
個
月
。
多 

次
有
效
簽
註
須
入
境
後
向
公
安
機
關
出
入 

境
管
理
部
門
申
請
。
申
請
入
境
大
陸
一 
次 

有
效
簽
註
須
交
驗
：
一
、
《台
灣
居
民
來 

往
大
陸
通
行
證
》
；
二
、
出
入
台
灣
地
區 

證
照
影
印
本.，三
、香
港
再
入
境
許
可
證 

明
，
四
、填
寫
申
請
表
。
申
請
簽
註
者
一 

般
須
本
人
前
來
辦
理
手
續
，有
特
殊
原
因 

者
，也
可
由
旅
行
社
代
辦(
代
辦
旅
行
社 

須
事
先
舆
中
旅
社
簽
署
代
辦
協
議
，方
可 

代
辦)
。

台
灣
居
民
申
請
入
境
大
陸
簽
註
時
， 

代
辦
簽
註
機
構
可
要
求
申
請
人
提
供
與
申 

請
事
由
相
應
的
證
明
或
批
准
文
件
。
必
要 

時
申
請
人
還
應
提
供
赴
大
陸
的
行
程
、接 

待
機
構
、
體
、個
人
的
資
料
。
如
果
申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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